
1

[bookmark: _GoBack]
	[表一]    教育部學產基金低收入戶學生助學金申請表              申請日期  110 年  10  月 12  日範例

	編號
	001

	(學校全銜)
	學制名稱
	學制代碼
	年級
	科系(組別)

	私立僑泰高級中學
	高中職
	3
	2
	普通科

	申請人姓名
	身分證統一編號
	低收入戶長姓名
	電話
	戶長身分證統一編號

	張德仁
	K120129877
	張寶貴
	04-98812116
	K120199876

	申請人住址
	400 台中市中山南路四十巷十八號二樓

	學業成績
	同時具有原住民身份
	學校承辦人
	學校連絡電話

	
一年級新生上學期免審核成績，一律填60。
	˅是
	龍老師
	04-24063936*175

	申明切結書
	學校初審小組審查決議

	本人此學期除申請低收入戶學雜費減免外，並無同時享有政府其他相關學費減免、補助，或與減免、補助學費性質相當之給付，如有違者，繳回本助學金，絕無異議，特此申明。
具領人簽名:  張德仁
	˅合格		□不合格  (請勾選)

自109學年度第二學期，本表各申請學校審查後，自行留存，僅需將所有學生之申請表，依編號掃描後存成PDF檔案，上傳至系統。

	注
意
事
項
	一、上表各欄，辦理手續不完備者概不受理，申請者不得異議。
二、申請條件：僅限低收入戶(不包括中低收入戶)身分，且德行評量無小過以上之處分，前學期學業成績國中小成績免審核，高中職以上學校前學期成績總平均及格。一年級新生上學期免審核成績。
三、申請方式：每學期開學初，依就讀學校公布申請期限，詳填申請書，向學校提出申請。
四、低收入戶證明由教育部向衛福部全國社政資訊整合系統查驗，若有疑義，再通知申請人檢附正本低收入戶證明查驗，若低收入戶證明中未列出申請學生資料時，請提供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。
五、審查結果經核定發給助學金者，如於學期結束前尚未被通知領取，請洽各校承辦人員查詢。
六、請查核該學生是否依「低收入戶學生及中低收入戶學生學雜費減免」辦法辦理該生低收入戶學生學雜費減免，如申請學生未依規定辦理，請查核原因，是否符合申請。



	[表二]                     教育部學產基金低收入戶學生助學金學生名冊範例


	學校代碼
	061314
	學校名稱
	私立僑泰高級中學
	110學年度第1學期

	編號
	姓名
	身分證
統一編號
	學制名稱
	學制代碼
	系(科)
組別
	年
級
	低收入戶長
姓名
	聯絡電話
	低收入戶長
身分證統一號碼
	學業成績
	是否具原住民身分(Y)

	01
	張德仁
	K120129877
	高中職
	3
	普通科
	2
	張寶貴
	04-9881211
	K120199876
	70
	Y

	02
	趙天佑
	S128844991
	高中職
	3
	普通科
	2
	趙合仁
	04-24063936
	H199456778
	80
	

	03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04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05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06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07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08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09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10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全校學生數：  6700       人
	申請日期
	110年 10 月 12  日

	附註：一、各校受理之申請對象以持有低收入戶證明者為限，至於名額不限，不足請填寫下一頁，本表學校留存。
二、請各校造冊連同申請書按編號順序排列，以利核辦。
三、本表名冊請與貴校「低收入戶學生及中低收入戶學生學雜費減免」名冊順序核對，如申請學生未在名冊中，請查核原因，是否符合申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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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表三]        教育部學產基金低收入戶學生助學金領款收據範例



茲收到教育部

事由:110學年度第1學期低收入戶學生助學金

計新臺幣(國字大寫)： 陸  仟  元整，共計 2 人。

承辦人：               出納：             主辦會計：              校長：



銀行及分行代號(7碼)：0094011    銀行帳號(14碼內)：40110300003200	


銀行名稱：彰化銀行(南臺中分行) 帳戶名稱：財團法人臺中市私立僑泰高級中學

請確認本帳戶資料要與電腦系統之撥款資料與此相符合。

[image: ][校印加蓋處]










中華民國       110             年         10         月      12        日

注意事項：
1.學校應加蓋校印，各主管應加蓋印章，校長印不可用代理。
2.學校也可用校內收據開立，取代本收據，收據內容註明應匯入之銀行、帳號、戶名
繳款人：教育部
事由：110學年度第1學期低收入戶學生助學金
3.貴校如需留底，請自行影印存查。
4.所有相關審查及核撥資訊請自行到網站查詢，網址為 moe.ctas.tc.edu.tw
5.各國中小及臺北、高雄、臺中、新北市、桃園五市高中職本領款收據，請依各縣市政府規定。
 [表四]        110學年度第1學期教育部學產基金低收入戶學生助學金印領清冊
                  學校名稱：私立僑泰高級中學                 學校代碼：061314範例

	編號
	姓名
	身分證
統一編號
	學制
	科別
	年級
	助學金(元)
	簽章

	01
	張德仁
	K120129877
	高中職
	普通科
	2
	3000
	

	02
	趙天佑
	S128844991
	高中職
	普通科
	2
	3000
	

	03
	
	
	
	
	
	
	

	04
	
	
	
	
	
	
	

	05
	
	
	
	
	
	
	

	06
	
	
	
	
	
	
	

	07
	
	
	
	
	
	
	

	08
	
	
	
	
	
	
	

	09
	
	
	
	
	
	
	

	10
	
	
	
	
	
	
	

	11
	
	
	
	
	
	
	

	12
	
	
	
	
	
	
	

	13
	
	
	
	
	
	
	

	14
	
	
	
	
	
	
	

	15
	
	
	
	
	
	
	

	16
	
	
	
	
	
	
	

	17
	
	
	
	
	
	
	

	18
	
	
	
	
	
	
	

	19
	
	
	
	
	
	
	

	20
	
	
	
	
	
	
	

	累計合計
	6000
	


注意：1.本頁如填寫不足，請自行加頁，並依序增加編號，最後頁請加計全部總金額，且與[表三]之金額核對。
2.助學金金額，依[附件一] 「教育部學產基金設置低收入戶學生助學金實施要點」第四點(107年6月11日修正)，各校自行填寫，審查不符名單或經費核撥金額有所調整，由審查學校發文通知申請學校，並於領款收據[表三]及印領清冊[表四]修正。
3.簽章處如為學生自行簽名，請加蓋承辦人員印章於本頁最一列之累計合計空白處。
3

image1.jpeg




